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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长 宁 区 教 育 局

上海市长宁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长宁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共青团上海市长宁区委员会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妇 女 联 合 会

上海市长宁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长教〔2023〕49 号

长宁区教育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 2023年
长宁区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委办局、街道（镇）、各中小学：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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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

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着力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感悟新时代美好生活和上海城市精神品格，引导未成年人传承红

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提升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有益”的暑假，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上海市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德〔2023〕21 号）

精神，现将 2023 年长宁区未成年人暑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主题

假期乐实践 筑梦新征程

二、工作重点

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为领航，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

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广大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在实践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延续文化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时代精神，培育家国情怀，感受劳动乐趣，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强化价值引领，涵育综合素养

1.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广大未成年人中深入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国

家意识。充分挖掘利用上海和长宁区的红色资源，用好上海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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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红途”，在革命历史遗址、革命历史博物

馆、革命先辈纪念馆、烈士陵园、红色文化基地、博物馆等场所，

通过课题调研、未成年人修身励志讲堂、“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

人”“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长宁少年红途行 党

史探秘寻踪迹”——红领巾党史学习微报告征集活动、“红色文化

之旅”“大手牵小手，共学二十大”系列亲子活动等，巩固拓展未

成年人的思想教育阵地，培养对党的深厚感情，引导未成年人从

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

践报国之行。

2.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走进博物馆、图书馆、文化

馆、纪念馆，参与富有价值内涵的民俗文化体验和非遗文化传习

传技传承活动，探寻历史人文和地域文化，开展“少年传承中华

美德”活动，感悟中华文明的魅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共建共享，增进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各类文

明培育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学习先进模范、

培育时代新风等主题活动，开展垃圾分类、餐饮不浪费、文明旅

游等专项行动，开展“第六届未来媒体人创意实践活动”“学习新

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主题教育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感悟

新时代美好生活，积极参与文明社区、文明校园创建，崇德向善、

见贤思齐，增长知识、淬炼本领，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4. 培养科学审美健体素养。围绕阅读修身、人文行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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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美育熏陶等开展实践体验活动。积极开展家庭阳光体育活

动，指导未成年人坚持养成每天锻炼 1 小时的良好运动习惯，培

养健康生活方式，增强身体素质。积极参与“阅读向未来 奋进新

征程——读红色经典 做信仰传人（第三季）”上海市教育系统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阅读活动。

各学校要坚持因地（校）制宜、重在普及兼顾提高，广泛开

展科普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开展科技论坛、科技

信息传播、科技实践大课堂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参与微“芯”

——长宁区中学生科技夏令营、创客体验开放日、长宁区青少年

优秀科技创新成果云展会等活动。充分激发中小学生科技创新兴

趣爱好，培养发明创造的激情。

深刻认识美育教育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对建设文化强国与

增强文化自信、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

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对美育地位、功能、价值的认识，切实增

强推进家、校、社美育改革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积极开展面向

人人，具有主题特色、学生特点、教育特质的艺术实践活动。

（二）弘扬劳动精神，培养劳动习惯

1. 把准劳动教育价值取向。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劳动课程

标准（2022 年版）》，以丰富开放的劳动项目为抓手，以家庭、社

会为载体，引导学生居家爱劳动，学技能，会感恩，树立正确的

劳动观，感悟中华民族良好的家风家教，升华对劳动精神、奋斗

精神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价值认同。

2. 唱响新时代劳动新风尚。有序参加社区、公共场所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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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益劳动、志愿服务、职业体验和生产劳动。通过从自身做起，

从平凡劳动做起，向各行各业先进人物、身边好人学习，弘扬劳

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优秀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

唱响“我是未来劳动者”的价值认同。

3. 拓展劳动教育综合育人大平台。立足社区，发挥各类校外

阵地、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作用，在做好安全工作的前提下，开

展“何以爱长宁 发现最美幸福圈”——长宁校外实践基地推介活

动，在“15 分钟幸福圈”中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三）加强家庭教育，促进心理健康

1. 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学校要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引导每个家长知晓家庭保护和家

庭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提升家长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普及

率、知晓率和执行力。充分利用“上海家长学校”“家庭教育‘五

育’赋能行动”等优质家庭教育指导资源，帮助家长树立科学育

儿的理念和正确的成才观，合理安排子女暑期学习生活、休息、

娱乐、体育和劳动锻炼的时间，积极构建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

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发放《关于暑假期间理性选择校外培

训机构告家长书》。

2.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贯彻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切实关注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依托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 962525、区域

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网络及区 24 小时心理热线（馨宁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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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216787）、“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热线，做好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的预防与干预工作。

3. 发挥全员导师制作用。明确导师“良师益友”“家校沟通”

的基本职责，落实“一次学生家访、一次谈心谈话、一次书面反

馈”基本任务。导师、班主任要主动与学生开展交流，关心学生

暑期生活，为未成年人提供陪伴式关怀，适时开展学生的理想、

学习、生活、心理、生涯等全面发展指导。对于新生及重点关注

群体，协同相关力量，全覆盖开展家访或家校沟通，指导未成年

人制定合理计划，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作息规律。

（四）树立安全意识，清朗网络空间

1. 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类优质社会资源，上好学

期结束前安全教育课，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加强防

溺水、防性侵、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应对自然灾害、

防范校园伤害等专题教育。积极参与上海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知

识网上竞答活动、2023 年上海市中小学师生安全创意作品征集活

动。帮助未成年人提高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相应的能力。

做好《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3 年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

示〉的通知》《关于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和防范工作的通知》的落

实工作。要深入开展禁毒教育活动，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禁毒知识

和防毒拒毒能力。指导家长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履行监护人

责任。

2. 加强网络安全工作。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健

康上网、文明上网。各学校要以告家长书的形式推动家长履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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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职责，督促家长关注孩子上网问题，重点加强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培养未成年人形成良好的上网习惯，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学校、家庭、社会要加强沟通与合作、各尽

其责，规划、指导和监督学生加强信息素养教育，防止不良信息

对学生成长的干扰，推动学生绿色上网、安全上网，培养良好生

活方式。

三、工作要求

（一）夯实责任主体，优化成长环境

区教育局、文明办、未保办、团委、少工委、妇联等单位要

进一步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加大社会治安防范力度，紧密依托各

街镇对于困难家庭、单亲家庭、困境儿童和来沪人员随迁子女等

重点群体要加强关爱、关怀、关心，如发现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

住生活或失踪、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不履行监护责任等情形，

应及时报告。区教育局要指导学校和家长科学安排学生暑期学习

生活，严格控制作业总量，杜绝学校假期违规补课、违规考试、

提前开学等现象。学校、社区要切实加强暑期工作的计划和管理，

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主题实践活动。

（二）做好资源统筹，精心服务学生

统筹区域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劳动教育基

地、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科技馆、体育场(馆)、劳动技术

教育中心、少年宫、少科站、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分中心站、特色阵地）等资源，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各街镇要积极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切实办好“爱心暑托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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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后顾之忧。进一步加强暑期校外辅导员队伍建设，广泛吸纳

学校教师、家长、“五老”队伍、青少年事务社工、“邻家妈妈”、

社区居民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巾帼志愿者等各方人员参与，

为中小学生暑期活动开展提供队伍保障，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氛围。

（三）依托“双减”协调机制，推进校外培训治理工作

区教育局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协同各

相关部门和街镇，就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做好谋划部署，确保正确

育人方向和价值导向。要重点部署“监管护苗”、“清朗”等专项

行动，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治理。区未保委成员单位按照市

未保办《关于加强监管切实防范研学旅行潜在风险隐患的通知》

要求，抓好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2023 年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

区教育局 区文明办 区未保办

团 区 委 区 妇 联 区关工委

2023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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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提示

一、预防溺水事件

1.不在河边、亲水平台、水塘等区域玩耍。

2.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

3.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

4.不去河道、湖泊等水域野泳。

5.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

6.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

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二、注意交通安全

7.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

8.未满 12 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 16 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

车。

9.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如遇极端天

气，要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变压器、配电箱、高压电

线等危险物。

10.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

11.自觉遵守公共交通车辆乘车规范。

12.不随意穿越铁轨、不在铁轨边步行或铁路道口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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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居家安全

13.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

14.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

15.不给陌生人开门。

16.不往窗外抛物。

17.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

18.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 119。

四、安全使用网络

19.控制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沉迷网络。

20.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的个人信息在网上传播。

21.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于身心健康网络游戏。

22.不实施网络欺凌。

23.慎交网友，慎见网友。不参与现金充值、“礼物”购买、

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网络诈骗。

24.发现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或网络服务要及时投诉、举

报。

五、重视旅行安全

25.不参加“驴游”或探险游。

26.不去地质灾害频发区域旅游。遇有极端天气，不去山区、

河谷等危险区域游玩，不贸然涉水出行。

27.乘坐大巴、游轮、飞机等交通工具，自觉系好安全带。

28.入住酒店，应及时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



— 11 —

29.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禁拍处拍照、摄影。

30.如遇突发事件，听从指挥，冷静应对。

六、加强心理安全

31.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身边的人或事。

32.感到烦恼时，可通过运动、沟通、倾诉等予以排解。

33.情绪波动强烈时，主动寻求家长、老师、区心理中心 24

小时热线、或 12355、962525 心理热线等帮助。

34.遇到挫折，可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自己的信心。

35.认可自己的努力，接受考试升学结果。

36.学会情绪管理，开心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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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7 日印发


